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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隐、桓年间史实看《左传》的叙事

结构及其“意蕴”


———《左传》历史美学解读之一

路　新　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左传》不仅是“经”，且是经中唯一一部名副其实的“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不祧之祖，
《左传》中饱涵的“历史美学”意谓不仅对中国历史学的后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厘析而探求之，对于

克服当今历史学“见物不见人”的痼疾亦不失为良方药剂。

　　关键词：《左传》；历史美学

 本文为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创新项目“历史美学的理论与实践”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１２ＺＳ０３９）。
①　康德：《判断力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１３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辨似》，《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１页。

　　“美”是人独有的精神感受与享受，从中产生出一种研究一切可引起美感的现象之学科———“美
学”；研究在鉴赏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引起美感的学科则为“历史美学”。历史之“美”，需以历史为对象

并借用美学慧眼透视之。这样，“历史美学”就有了与诸如“文学美学”、“戏剧美学”、“影视美学”、“建

筑美学”等学门不同的内涵规定性：“历史美学”既以历史为“美”的鉴赏对象，“真实”为历史之魂魄，

“真人真事”亦就成为历史之主干，故历史美学势必以“真人”所行“真事”为关注中心；复因人有人性方

之为“人”，故历史美学又以剖析人怎样在人性制约下创造历史即怎样行“事”为要；与此相关联，历史

美学又须研究历史之叙事何以能够动人？历史之书写怎样才能引起人的鉴赏美感？即须探讨历史叙

事中的“情致”（黑格尔《美学》语）要素；以及撰史需具备哪些历史学“先天”地、“强制性、机械性”地

（康德语）规定的书写规范、表达形式等“历史叙事”的“形式美”要件。概而言之，“历史美学”当以美学

之视角审视“历史”和“历史学”，将“史界革命”以来被漠视的“人”重新凸显为“历史”和“历史学”之中

心。通过历史“直指人心”而鉴往知来，剖析之警策之，避免“使人心变得干枯”，且使历史学能如康德

所说“指向高贵的意向”，引导人对于其何以为人以及对于其“类”的思考，终之于引向“对我们人格中

的人类尊严的敬重”①。因此，“历史美学”追求一种浸润着生命意义的“人”的学问。掌握有“人味”的

知识既构成人生过程的重要内容，追求这样的知识也才符合“人生”本旨。试看标榜“科学性”以来陷

入“科学主义”泥潭的历史学所走而且至今似乎仍然在走的歧路，本文也可视为对此种趋势的一次尝试

性反拨。

用了上述“历史美学”的规定性我们看《左传》。

《左传》不仅是“经”（十三经之一），而且是经中唯一一部名副其实的“史”。章实斋谓“后世史文，

莫不钻仰左氏”，②《左传》正是中国历史学的不祧之祖。这一特殊地位，使它对《史记》以下的中国史学

产生了深远的示范性影响，并为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开其滥觞。而《左传》中符合“历史美

学”的规定性内容恰恰值得重视。厘析而探求之，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何以具备如斯特点具有提示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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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对于克服当今历史学“见物不见人”的痼疾亦不失为良方药剂。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尝按《左传》叙事之年代，以“点题式”列读《左传》心得６７篇，其叠出之胜义
每可用“历史美学”圭臬之。故本文拟仿《管锥编》例，亦用“点题法”，于《左传》相关“年”下之载纪中

撷取史实，作“历史美学”之解读如下。

一　“文如钩锁，义若连环”：《左传》结构设计剖析

《左传》叙事始于隐公元年。从隐公元年至桓公十八年共三十年。此三十年史事蕴含两条主线①，

两条线均起于隐公元年：一线自隐公“摄政”而起；另一线由“郑伯克段”而来。两条主线看似毫不相

干，其实其间存在极复杂极微妙之相互联系。隐公年间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头绪纷繁，网罗交错，却均在

这两条主线间交互穿插。由此产生之历史之“果”，恰又成为桓公年间历史之“因”。至于惩恶扬善，揭

示“人性”之诸面相，则作为左氏之“意蕴”或“史义”，“钩锁连环”贯穿始终。现分别剖析如下：

（一）　隐公之“摄”
《隐公元年》：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②故仲子归于我。（杜注：妇人谓嫁曰归。

“归于我”即鲁惠公为嫡妻）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按，惠公原配正妻孟子卒而无子，故惠公“继室以声子”。“继室”者，惠公续娶之妾也。《史记·鲁

世家》以声子为“贱妾”。惠公纳声子为妾当在复娶仲子为妻之前。

上文为《左传》开篇语。这段话很重要，类似“引子”，点出了隐公的复杂身世。春秋２４２年史事亦
就此引出。因“《经》”起于隐公元年，《左传》“解经”，故也必须“起隐”。如此，似不必像经学史上争执

纷纭莫衷一是之讨论“起隐”问题那样，认为《春秋》之“起隐”用意深沉；尤不必如今文家之“起隐观”，

认为“起隐”必涵有孔子之“微言大义”。对于“起隐”作平实之解即可。

①　本文提出《左传》于隐公年间有“两条主线”。所谓“主线”，系指处于“枢机”地位之史实，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均围绕之而展
开。但这却并不是说隐公年间除此两条主线贯穿起来的史实外，其他一些史实可以忽略不计。例如，齐、晋为春秋大国。《隐五》已云

“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此为晋事首次出现。然晋之史实在隐公年间还不构成“主线”之价值，故本文未及此

国史事。

②　按，俞樾《群经平议》卷廿五《春秋左传》谓：“传文‘曰’字，衍文也。闵二年传：‘有文在其手曰“友”；昭元年传：’‘有文在其手
曰“虞”。’彼传无‘为’字，故有‘曰’字。此传有‘为’字，则不必有‘曰’字。”载《春在堂全书》，台北：中国文献出版社，１９６８年影印本。

③④⑤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１１４页；第３８页；第１１４页。

《左传》因有这“引子”作“开场白”，遂使２４２年的春秋历史有了一个起因，从而隐伏下无数吸引
《左传》作者希望解答、需要解答的历史之谜。这当然是一种高级叙事法。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就有如此

成熟的叙事方法，这使人们对《左传》作者究竟是谁产生了浓厚兴趣。然而，这一《左传》学史上的老问

题恐怕如确定《国语》、《战国策》的作者一样，永远也得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不过，黑格尔在探讨类

似问题上的做法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讨论形式为“诗”实质为“史”的《荷马史诗》作者时黑氏指

出，有一种“众所周知的意见”认为：“实际上并没有荷马这样一个人作出这两部史诗（按，指《伊利亚

特》和《奥德赛》———笔者）的全体，而是先由一些个别的作者作出其中一些个别的部分，然后这些部分

被结集成为两部大作品”。③但黑格尔认为，若从是否能够“自成一部史诗的有机整体”检视《荷马史诗》

就会发现，这部巨著“毕竟各自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以有没有“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作标准判断一部作品的作者，是一个有见地的意见。黑氏在谈

“历史写作”何以能够“引起艺术活动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余地”时指出：史家撰史应“把真人真事摆在心

里想一想，……把所理解的史实加以排比和整理”，使“一些分散的情况”“互相联系起来，组织成为一

个联贯的整体”。④根据这一原则，黑氏断定《荷马史诗》“只能出于一个人的手笔。”⑤若借用黑格尔的

标准复检视《左传》，《左传》从隐公至哀公之叙事一气呵成首尾相应，其内在的“理念”、“意蕴”即“史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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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融会圆通逻辑绵密一以贯之，与黑氏“联贯整体”的要求若合符契。且更有以下例证证明《左传》必

经“一手”改定。如《传·襄二十四》：

然二子者，譬於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

钱钟书下按语谓：“此为初见，语详意豁。二十八年，卢蒲?曰：‘譬之如禽兽，吾寝处之矣’。再见

语遂较简而意亦不醒。昭公三年，子雅曰：‘其或寝处我乎！’三见文愈省，若读者心中无初见云云，将索

解不得。一语数见，循纪载先后之序由详而约，谓非有意为文，得乎？”①初语最详，渐次省略，是为读者

考虑。一读再读必厌其烦。钱氏谓左氏“有意”为之，尤可见出《左传》曾由“一人”改定，且在书写前已

“成竹在胸”，有充分准备。如此，似可将《左传》的作者仅视为一个有确定内涵的“符号”，即《左传》一

定经过“一位”作者的手笔，这位作者就是“左丘明”或云“左氏”。如此看待《左传》之作者也尽够了。

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按，此一“摄”用字精当，为贯穿隐公年间历史之“关键字”。其含义：［１］“继室以声子”生隐公，隐
公非原配夫人所出，即庶出而非嫡出，故代桓公“摄政”。《史记·鲁世家》：“惠公卒，鲁人共令息摄政，

不言即位。”杜注：“隐公追成父志，谓桓尚少……”。

隐公虽非嫡出，然非嫡出却并非不可继承王位。如《传·庄三十二》：

（鲁庄）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八月癸

亥，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次于党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成季奔陈。

立闵公。

按，文姜与奸夫同谋弑杀亲夫，为隐公年间重大“政治事件”。她身为桓公妻鲁庄母，却不守妇道未

行母道，长期与同父异母兄齐襄公私通，心事意趣念兹在兹，并不在意鲁庄的婚事。鲁庄虽有正配亦生

有嫡子闵公，但婚姻并不美满，文姜“心不在焉”是为重要原因。以此导致鲁庄原配“红杏出墙”，与“小

叔子”庆父私通，此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之根源。鲁庄则婚外思恋，与孟任“自由恋爱”，生子般，非

嫡出。然鲁庄之情在孟任而非原配，故欲以子般而非闵公继位。季友“以死奉般”，是亦不以子般非嫡

继位为非。子般虽继位后即被杀，然终究即位成功。又，《左传》中非嫡出继承王位者尤特见屡见不一

见者。以此，隐公因“桓尚少”代桓而“摄”，是其自愿选择。此间即透出隐公之气质与人品，即［２］隐公
之“隐”有“隐忍”、“收敛”、“退让”之意，既符合隐公秉性，亦符合其身份；［３］隐公父惠公纳妾后复娶
妻生桓公，此为隐公“摄”之起因；又以隐公“摄”而引发此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因此，隐公之“摄”

实为理解其后诸历史事件之枢机。黑格尔曾确认一部完整的“史诗”需具备“实体性基础”之“两要素”

即：（１）“含有冲突的个别动作”；（２）“全部史诗的出发点”，认为“这一点对于情境应从哪里开始的问题
特别重要。”②借用黑氏之论史诗我们看《左传》，其隐、桓年间所涉史实，既富涵“冲突”的起因与经过，

同时也成为２４２年“全部历史的出发点”，此一“出发点”即隐公之“摄”。因此《左传》同样有如同史诗
般的“实体性基础”。以下分别叙述，以见《左传》“文如钩锁，义若连环”之绵密构思：

（１）隐公之“摄”，乃十一年后其被桓公弑杀之起因
《传·隐十一》：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

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
!

之。……十一月，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萗氏。壬辰，羽父使贼
!

公于萗氏，立桓公，而讨萗氏，有死者。

《公羊传》记载略不同。《隐四》：

者何？公子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与弑公也。其与弑公奈何？公子谄乎

隐公，谓隐公曰：“百姓安子，诸侯说子，盍终为君矣。”隐曰：“吾否，吾使修涂裘，吾将老焉。”公子

恐若其言闻乎桓，于是谓桓曰：“吾为子口隐矣。”隐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则奈何？”曰：“请

３

①
②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２１６页。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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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难，弑隐公。”于钟巫之祭焉弑隐公也。

按，即羽父。羽父与桓公共弑隐公，事在隐十一，读《公羊》文义，若谓其隐四即被弑，不确。然

《公羊》补充了《左传》关于隐公被弑之重要史实。隐公摄政已十一年之久，羽父为求官大宰而见之，其

以小人之心度隐公，谓隐公必不满长居“摄政”之位而有篡夺之心，故歆动其弑桓公，其中隐涵愿意协助

隐公废除桓公以篡王位之意，交换条件为隐公准其任职大宰。其遭拒后恐事情败露故反谮于桓公。羽

父“跑官”野心大暴露，隐公却未当机立断铲而除之，是为其大失误。桓公，恶人也，与羽父窜通一气，隐

公终被弑。

（２）羽父助桓为虐，宋殇公无道伐郑：左氏叙事千里伏脉，并凸显宵小辈狼狈为奸之义
《隐三》：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请子奉

之，以主社稷。”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

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

按，宋殇公为穆公兄宣公之子。穆公传位与殇公而非己之子公子冯，以报答宋宣公传位与己而非

其子殇公之恩。殇公却以怨报德，视公子冯为心腹大患，必欲除而后快。《左传》是以“君子曰：‘宋宣

公可谓知人’”赞宣公，实亦讥刺宋殇公之非德无义。公子冯奔郑，宋殇公“十年十一战”伐郑，皆为除

去公子冯。宋连年征战又为华督弑殇公之起因。《左传》叙事环环相扣，伏笔之中又藏伏笔。

（３）殇公伐郑，复牵出卫州吁。羽父、殇公、州吁皆无耻之徒，臭味相投，沆瀣一气
《隐三》：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其娣戴 ，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

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按，《左传》隐三叙宋穆公传位于殇公，至此笔锋忽转，跳叙卫庄公娶齐东宫得臣妹一事，两件事看

似毫无关联。《左传》如此叙事，初读之甚觉突兀茫然难解。细绎之，乃知左氏构思之精细：其意在为卫

州吁出场作铺垫。而州吁之登场，又为隐三、隐四重要历史事件之关键。其后，宋殇公之不义，鲁桓公

之贪婪，石衜之“大义灭亲”等重大事件均围绕州吁之弑君篡位而次第展开：

１．《隐四》：
春，卫州吁

!

（卫）桓公而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

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

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

按，州吁弑君篡位，大逆不道，天理难容。为转移视线，息弥国人不满，乃“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

州吁“求宠”，首选殇公，亦深谋擘画。其深知公子冯为宋殇公必欲去除之患，故主动示好，提出宋若伐

郑，卫愿提供所需军饷并“与陈、蔡从”，共同伐郑。州吁投殇公所好，正中其下怀。殇公、州吁各怀鬼

胎，一拍即合。而《传》一“许”字则一语双关：既见出宋殇公去除公子冯迫不及待之态，又以殇公一口

应诺，反衬出州吁之用心深险：州吁冷眼考量时局久矣，最可利用者殇公也。故“以除君害”之“害”，实

与“宋人许之”之“许”遥相呼应。此种运笔，皆刘知几《史通》“用晦”之义，即所谓“言近而旨远，辞浅而

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２．《隐四》：
公问于众仲曰：“卫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素心残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

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
!

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

按，州吁弑君篡位，罪恶昭昭，不言自明。左氏叙事原惜墨如金，此处却不吝笔墨，大段引出众仲之

议，实以“诚信”为准，借讽州吁再刺殇公之不义。更细绎之，左氏借众仲之口，所讥又岂仅谓殇公哉！

后华父督弑宋殇公而“以郜大鼎赂（鲁桓）公，齐、陈、郑皆有赂”。州吁主动助宋伐郑，实亦“政治行

４



路新生：从隐、桓年间史实看《左传》的叙事结构及其“意蕴”

贿”，是左氏借众仲之论州吁，所讥亦遍及鲁桓公及各收受贿赂之诸侯。

３．《隐四》：
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公子）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

书曰“帅师”，疾之也。

按，宋殇公“乞”鲁师助战伐郑，公子（即羽父）“请以师会之”，隐公“辞”且“弗许”；公子则公

然抗命，“固请而行”。一“辞”一“请”之间君子宵小立判。是故“书曰‘帅师’，疾之也”，此“疾”必为

经义而由《左传》明示。可见出《左传》必“解经”，非如公羊家言“《左传》不解经”。经义既“疾”公子

，实亦同“疾”伐郑各诸侯。《诗·小雅·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

人矣，不求友声？”“求其友声”固常用于正人君子之间。然小人亦“人”，“矧伊人矣，不求友声”？故《左

传》将桓公、殇公、公子、州吁捉为一“类”，聚而讥之，旨在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理。

钱大昕曾指出：

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渐，圣人随事为之杜其渐。隐之弑也，于“帅师”戒之；子般之弑也，于

“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丘”戒之，此大夫不得专兵权之义也。①

此为晓徵对《春秋》“笔法”的确解，却也正是《左传》“形式美”之显现。钱基博尝谓：

史家有激射隐显之法。其义窻于太史公。如叙汉高祖得天下之有天幸，而见意于《项羽本

纪》，藉项羽之口以吐之曰：“非战之罪也，天也。”叙平原君之好客，而见意于《魏公子列传》，藉公

子之言以刺之曰：“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事隐于此而义著于彼，激射映发，以见微旨。②

今按，钱基博之“史家激射隐显之法”，实非窻于太史公而窻于左丘明。春秋天下大乱，萌始于“大

夫专兵权”。此弊早在隐公四年公子“固请”用兵已显露端倪。大夫有专兵之权，方有弑君篡位若公

子助桓弑隐之能。钱大昕所举“隐之弑也，于‘帅师’戒之”，即钱基博氏“史家激射隐显之法”之

实例。

（４）为追杀公子冯，宋殇公遂与州吁、羽父联手。然“多行不义必自毙”，此理岂又殇公辈能明哉！
殇公终以伐郑引火烧身而自蹈覆辙

１．华父督夺人妻、弑其君
《桓公元年》：

宋华父督见孔父（又称孔父嘉，孔子六世祖。）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桓二》：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
!

殇公。……（各诸侯）会于稷，以成宋

乱。为赂故，立华氏也。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

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
!

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以郜大鼎赂公，齐、

陈、郑皆有赂，故遂相宋公。

按，华父督羡人之妻，欲夺为己有不惜恶人先发，诬连年战祸实起于孔父，固然品质低劣；然殇公不

义伐郑，“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众怨沸腾，华父督嫁祸于人，实亦有隙可为其所乘者。此即黑格尔

《美学》所谓矛盾对立的双方均需各有其“辩护的理由”。③ 王元化先生读黑格尔此论，并结合其自身的

文艺理论，正确地指出：

“就它们彼此相对，都是显得不合理的，否则双方就不会发生激烈的斗争。但就它们的每一方

来说，又必须是有辩护理由的，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这一方倘是荒诞不经的，那么和它对立

的另一方也就立即失去了生气和威力。”“在严肃的冲突中，如果为了烘托一方的理想性就把另一

５

①
②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七“答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８３页。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６页。
读者可参阅黑格尔的《美学》第三卷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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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竭力加以贬抑丑化，其结果就会使双方同时受损。”①

２．华父督行恶，自知罪孽深重，故广行贿赂于各诸侯。鲁桓公、齐僖公、陈桓公、郑庄公皆收受贿赂
“以成宋乱”，此为“大恶”。故桓二《经》曰：

三月，公会齐侯（齐僖公）、陈侯（陈桓公）、郑伯（郑庄公）于稷（在宋境），以成宋乱。

按，“成”者，成就也。华父督弑君夺人妻并就相位，复从郑引回公子冯立为君，此事动静极大，须得

诸侯国认可方见稳妥，故其分别贿赂鲁、齐、陈、郑四国，各受贿诸侯会于稷，承认此事，“宋乱”终“成”。

华父督弑君并就高位，各受贿诸侯良知泯灭是非不分助纣为虐。更有甚者，鲁桓公竟以受贿之鼎置诸

祖庙，周天子却对此不闻不问一切听之任之，“上梁”先“不正”，此尤为“大恶”。如《公羊·桓二》所云：

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

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亦远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

按，《公羊传》揭出各诸侯助成“宋乱”之“大恶”本质，此义与《左传》通。是故《左传·桓二》特载

臧哀伯大段谏语云：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

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今灭德立违，而蜫其赂器于太庙，以明示百官。百官

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公不听。

按，臧哀伯之论一以“诚信”为断理之据。“公不听”一语，适可为《公羊传》“大恶”之义及“隐（公）

贤而桓（公）贱”之评作注脚。在此大是大非面前，尤可见出《左传》、《公羊》义法相通，绝非今文家如刘

逢禄尤其是康有为辈所谓今古文经义法相悖，畛域分明水火不容。

（二）　“郑伯克段”
《隐公元年》：

郑伯克段……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

南鄙。

按，“郑伯克段”为隐公元年重要史实。因《古文观止》选为首篇，数百年传诵不绝而耳熟能详。郑

庄系隐、桓间风云人物，因其弟段作乱而“克段”，《左传》首述之，如此设计绝非率尔之笔，于此适可见

出左氏之运思缜密：郑不仅处于隐公元年至隐四之历史舞台中心，且“郑伯克段”与前文第１点所述诸
历史事件间存在千丝万缕之联系。

（１）“郑伯克段”乃周、郑交恶起因
《隐三》：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

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

按，郑庄为天子卿士，掌管周王室具体政务，然段谋反郑伯克之，《左传》首叙段作乱及被克经过，此

为必要铺垫：意在说明“周郑交恶”之起因———郑国政局不稳，郑伯自无暇顾王，必怠理周室政务而致天

子不满，故周王“贰于虢”，有意立虢公为卿士以分郑伯权。“郑伯怨王”，周王谓“无之”。以后之史实

观之，周王之应答实口是心非，“故周、郑交质”。此一“故”字含而不露：隐蕴周、郑间之相互猜忌，然左

氏并不点明。左氏史笔简而要，精而明，如《史通·叙事》所誉：

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文约而事丰，此述

作之尤美者也。

周、郑交恶既为春秋大事，周王与郑伯互相猜忌“不信”，故《左传》记录在案。且周王“贰于虢”在

先，遂致“郑伯怨王”，周、郑互换人质。故下文左氏“信不由中”之讥主要针对周天子。《隐三》复谓：

萍、蘩、蕴、藻之菜，筐、?、瞭、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

６

① 王元化：《读黑格尔〈美学〉评注选录》，载氏著《清园近思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７０页。


